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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呼吸治療學系修業規則 

  100.11.28.100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訂定 

100.12.14.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4.18.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04.26 .10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30.10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訂 

     102.03.19.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04.11. 10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4.18 .101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18.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0.25.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5.03 .106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輔仁大學學則第四十條訂定「輔仁大學呼吸治療學系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校呼吸治療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士班畢業應修之課程、學分數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校訂必修課程：導師時間（0 學分，共 8 學期）、軍訓課程（0 學分，共 2 學期）、體

育課程(0 學分，共 4 學期)。 

（二）修滿全人教育核心課程 8 學分。 

（三）修滿基本能力課程 12 學分。 

（四）修滿通識涵養課程 12 學分。 

（五）修滿專業必修課程 80 學分。 

       （六）選修課程中包含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 

       （七）畢業學分數為校訂必修課程、全人教育核心課程、基本能力課程、通識涵養課程、

專業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六者之學分數，至少 128 學分。 

       （八）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如下: 

（1）全民英檢(GEPT)：中級初試 

（2）托福(TOEFL)(紙筆型態)：500以上 

（3）托福(TOEFL)(電腦型態)：173以上 

（4）托福(TOEFL)(IBT)：61以上 

（5）舊制多益測驗(TOEIC)：500以上 

（6）新制多益測驗(TOEIC)：500以上 

（7）雅思(IELTS)：4.5 

（8）劍橋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Cambridge Main Suite)：PET級 

（9）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40分以上 

107學年度起之入學學士班學生，除一年級之外國語文必須修習英文外，並必

須於二年級下學期結束前，提供上述英文檢定考試之成績，未通過者必須於三

年級修讀並通過全英語課程或菁英學程中至少ㄧ門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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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能力畢業門檻：取得本校資訊能力檢測、修讀並通過校訂相關課程或取得指定

證照。 

第三條 擋修規定如下表：以下先修課程不及格者，不得修習該專業學科。 

    科目 

年級 
專業課程 先修課程 

大三 基礎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基礎呼吸治療學 

呼吸治療儀器設備學 

呼吸治療儀器設備學實驗 

大四 1.成人重症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2.綜合臨床實習 

1.基礎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2.成人重症呼吸治療學 

3.呼吸器原理及應用 

4.呼吸器原理及應用實驗 

5.臨床心肺檢驗監測 

小兒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1.小兒呼吸治療學 

2.成人重症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3.綜合臨床實習 

長期呼吸照護臨床實習 1.長期呼吸照護學 

2.成人重症呼吸治療臨床實習 

3.綜合臨床實習 

上述先修課程須達 60分；CPR證書有效日期須涵蓋各科實習期間。 

第四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